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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婷

我国《电梯使用管理与维护保养规
则》规定“使用正常的电梯每月至少要
维保两次，每季度、半年、一年各要进行
一次大型维保”。记者了解到，一部升
降电梯由正规维保公司进行维护保养
的市场均价约为500元/月，手扶梯则为
600元/月，此外还需有每年的年检费用
以及零部件更换费。

虽有国家白纸黑字的规定，然而
记者近日走访多个小区发现，电梯维
保存在着无人买单、无钱买单的问题。

住户拒为电梯维保买单

朱女士在海口龙昆南路钟诚大厦

租了一个单间，刚搬来一个多月却经常
遭遇电梯停运。她告诉记者，“这里的
电梯都很老了，迟早要出事的”。

8月 12日，记者来到钟诚大厦发
现，该大厦共有19层，其中A栋有3部
电梯，目前均无法使用，1号电梯控制
按钮面板也已经剥离墙面。另外两部
电梯前立着正在维修的黄色指示牌。

“我们和物业反映，但物业回复要
想修就需我们先交钱。”该小区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业主告诉记者。而物业
表示接手的时候就没有住宅专项维修
基金，他们也没钱。

该业主介绍，物业要求按房屋面积
每平方米20元缴纳电梯更换费，自家
100多平方米，就得交2千多元。“我们住
进来9年多了，最右边那部电梯，从来就

没开过，我们每个月交那么多物业费，物
业公司就应该把这些公共设施维护好。”

物业费杯水车薪难承受

“钟诚大厦的物业费一个月就2万4
千元，除了日常小区必须支出的费用，
还得给十几位工作人员开工资，物业根
本就没有钱来修电梯。”钟诚大厦物业
负责人高主任告诉记者。

据了解，钟诚大厦从1993年开始使
用，当时并未缴纳住宅专项维修基金。
该小区的多部电梯使用已超过20年。
其中，A栋的3号梯由于开发商未能向
电梯公司支付足够款项，在安装之初连
电脑控制面板都没有，也从未使用。

“1号梯底板都已经完全腐烂，电梯
公司都说只能更换，我们也不敢再让住户
使用，而更换费用需要几十万。2号梯的
变频器爆了，更换配件就需要1万多元，

难道都要由物业靠那点物业费出吗？”高
主任告诉记者，下一步小区物业准备采用
刷卡乘梯的方式，谁付钱谁乘梯。

记者走访多家小区物业了解到，许多小
区物业都存在电梯维护费用不足的情况。

“我们小区的电梯费用是算在日常
养护费用中的，没有额外收取费用。我
们的维保单位是电梯原厂，一部电梯每
个月的费用是500元，整个小区16部电
梯，每个月的维护费用就要8000元。这
还不算发生故障维修换件的费用以及
每年16部电梯的年检费用。而日常养
护费用还要负责整个小区公共设施设
备的更换维修和照明水电。”海口市南
沙路一新建小区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能否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一些住户说，业主在购房之初按房
价比例交过住宅专项维修基金，何不用

来对电梯进行维修呢？
“电梯属于公共设施，涵盖在专项

维修资金范围内，但是资金的取用必须
得到占业主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同意，且这些业主所拥有的建筑面积
要占到建筑物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这
一限制往往使问题不能及时地得到解
决。”海口市住建局资金管理处副处长
张新鹏告诉记者。

据张新鹏介绍，对于住宅专项资金
紧急使用的情况，我国现行法规中并没
有细化的规定，两个“三分之二”的要求
也是为了保证资金的使用安全。

“我了解到有些省市现在会采取强制
手段，一旦鉴定该电梯需要维修，无论多
少业主同意都会直接使用专项维修资金
进行维修。下一步，我们也会和质监部门
等各单位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希望能够
推动解决电梯维修更换的费用问题。”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

物业费杯水车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难动用，物业与业主相互推诿

没人买单，电梯遭遇“看病”难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黄涛）省食药监局今天曝光
11家涉嫌存储销售走私冷冻肉类产品企
业（个体户）名单，共计查扣涉嫌走私肉
类产品1.6吨，主要有凤爪、猪肚、鸡翅等

多个食品品种，分别来自美国、巴西、阿
根廷等6个国家。

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海关总署、
公安部等8部门统一部署，8月7日，海
南省食药监系统对全省325个冻库进

行了拉网式排查，对其中涉嫌存储销售
走私肉类制品的11家企业（个体户）进
行了查处。这次突击检查是继去年8
月份以来，海南省食药监系统进行的第
6次全省范围内统一专项行动。

我省查扣涉嫌走私肉1.6吨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金昌
波 实习生李丹 通讯员方茜）明明有
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判决义务，直至
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立案侦查，才意识到错误，
自动履行义务。近日，乐东黎族自治
县人民法院执结一起先予执行损害责
任纠纷案。

2013年 9月 18日，冼某新向乐东
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邢某利
赔偿错误申请法院先予执行造成的损
失。去年1月15日，乐东法院判邢某利
一次性赔偿冼某新14万余元的损失，
且案件受理费、鉴定费15986元由邢某
利负担。邢某利不服，提起上诉，去年
6月6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改
判邢某利一次性赔偿冼某新财产损失
10万元，受理费、鉴定费12204元由邢
某利负担。判决生效后，邢某利未履行
赔偿义务，冼某新遂向乐东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乐东法院立案执行后向被执行人
邢某利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
人在限期内自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
义务。但被执行人邢某利不履行义
务，且长期失联。经查，被执行人邢某
利有种植龙眼、芒果等作物的农业用
地100亩，并已收获多年，加之此时正
值收获季节，收入颇丰。但邢某利躲
避执行，并把被法院查封的财产转让
给他人，致使判决无法执行，被执行人
邢某利的行为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

同时，陈某刚、陈某笔申请执行邢某
利定金合同纠纷一案也在乐东法院执
行，故法院将两案材料一并移送公安机
关依法处理。乐东县公安局经审查后
决定立案侦查。被执行人邢某利得知
公安局已经立案，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今年5月，被执行人邢某利主动将
执行款转入法院执行账户，使两案得到
完全执结。

躲避赔偿且转移被查封财产

乐东一男子被法院强制执行判决
本报石碌 8月 13日电（记者黄能 通讯员

陈雯）今天上午，一男子在昌江黎族自治县海
尾镇南罗村公然叫卖无包装无标签的中药饮
片。该县食药监局执法人员接到举报后，迅速
赶到现场，依法没收该男子摆出的39种无包装
无标签中药饮片。

执法人员现场对该男子进行批评教育，
该男子表示摆出的中药饮片是自己炮制加工
出来的，原以为自己在农村摆药卖药可以不
用办证，没想到这也是属于违法经营药品的
行为。

据介绍，国家食药监局下发的《关于加强中药
饮片包装监督管理的通知》规定，中药饮片应有与
药品性质相适应及符合药品质量要求的包装材料
和容器，包装必须印有或者贴有标签，标签注明品
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实
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还必须注明批准文
号；在发运过程中必须要有包装，每件包装上必须
注明品名、产地、日期、调出单位等，并附有质量合
格的标志。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中药饮片，一律
不准销售。

一男子昌江
叫卖无证中药饮片被查

海口消防成功处置
两起小孩卡手事故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张婷 通讯员何
宏国）近日，海口市消防支队成功处置两起儿童手
指被夹的事件。消防人员提醒广大家长要加强对
儿童的看护，提高安全意识。

8月11日17时57分许，海口市海盛路商业
学校老校区有一名3岁左右的小男孩右手中指
卡进塑料椅圆孔，无法取出。消防官兵到达现场
后，利用钢锯锯开塑料凳子，配合使用老虎钳和
尖嘴钳进行剪切，同时一边安慰孩子的母亲，一
边转移小男孩的注意力，减轻小男孩的疼痛感。
经过十分钟的努力，终于将套在小男孩手上的塑
料椅取下。

8月8日18时 50分许，位于在海口市五指
山路富乐鸡饭店，一名3岁的小女孩右手手指
被卡在玻璃门上。该小女孩的食指、中指和无
名指被卡在玻璃门里无法取出。根据现场，情
况消防官兵分别使用螺丝批、剪扩器等实施救
援，从两边掰开玻璃门。经过紧张救援，小女孩
的手指被成功取出，随后小女孩被移交给现场
120救治。

海口消防支队提醒：孩子在玩耍时，家长一定
要做好看护工作，一旦发生孩子手指被卡的意外，
家长首先要保持冷静，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不能解
决的情况下，可以应求助119或者120，切不可鲁
莽行事，以免对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电梯安全系列报道
关注

本报海口8月13日讯（记者洪宝
光）半年来，位于海口市金盘路的苏南
村镇银行的警报器夜间经常响起，扰得
附近居民难以入睡。

“银行的警报器经常响起，让人无
法工作和休息。”今晚10时，家住金盘
的一市民给报社打来投诉电话，记者立
即赶到金盘路苏南村镇银行进行采访。

晚上10时10分许，因为不是营业时

间，银行空无一人。虽然不见任何异常情
况，但警报器响起，声音十分刺耳，站在数
百米远的高楼上都能清晰地听到。报警
声持续了3分多钟。

提起报警器夜间扰民时，居住在海
南省公路建设第二工程公司的保安苦
不堪言。他无奈地说，无论是夜间还是
白天，银行的警报器会经常莫名其妙地
响起，有时每隔两分钟便响一次。

住在附近的刘老太太和老伴患有
冠心病和高血压，深夜响起的报警器常
让他们无法入睡。“银行报警器本来是
为了防贼，结果成了扰民工具。”她气愤
地说。

就银行警报器夜间扰民一事，记
者拨打了海口市政府12345热线进行
投诉对方表示会将此情况向 110 反
映。

海口金盘路苏南村镇银行噪音扰民被投诉

报警器乱鸣 周围居民苦不堪言


